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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1〕122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进一步做好学前教育工作的通知    

   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前教育推进会和陕西省学前教育电视

电话会议精神，按照市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要求，就进一步做好

学前教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坚持办园标准，加快建设进度。一要严格按照《陕西省

幼儿园基本办园标准》对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进行设计、建设，

对已建成的幼儿园要改善办园条件，使其达到规定标准。二要进

一步加快建设进度，制定幼儿园建设时间表，夯实责任，倒排工

期，加强督查，确保所有规划建设幼儿园按期竣工、按期投入使

用。三要落实投入政策。根据全省学前教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

省政府将加大对学前教育建设投入，落实生均公用经费补助。各

县区要抓住机遇，积极争取中省支持，落实县本级配套资金，保

障幼儿园建设资金投入。四要实行幼儿园建设通报制度和督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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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各县区要对幼儿园建设情况进行跟踪督查，市政府将对全市

学前教育推进情况进行定期通报。 

二、落实好“一免一补”政策，促进学前教育公平。一要按

照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切实做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的通知》要求，

严格执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实施时间、实施范围和实施标准。二

要搞好资金审核与结算工作。各县区政府要根据省市文件精神测

算并落实县级配套资金，并建立免费资金的初审、拨付、减免等

相关工作制度，保证工作的实施。三要做好免补对象的资格认定

工作。免补对象经幼儿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和镇政府审核后，应

将幼儿初审名单在其就读幼儿园或小学及户籍所在地同时公

示，广泛接受社会群众及幼儿家长的监督。 

三、大力扩充学前教育资源，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水平。要按

照“广覆盖、保基本、有质量”的要求，以加强农村学前教育为

重点，完善配套政策，多渠道、多形式扩充学前教育资源。要确

保 2011 年全市城镇小区、行政村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40%，全市学

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 78%，学前两年毛入园率达到 66%，学前三年

毛入园率达到 60%以上，到 2013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5%以

上。    

四、坚持公民办并举的方针，依法鼓励支持兴办民办幼儿园。

要坚持公益性、普惠性原则，实行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公办民

办并举的办园体制，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，到 2013 年前，要完成

122 所镇公办中心园、12 所县城标准化幼儿园建设任务。要积极

扶持民办幼儿园，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和指导，通过政府购

买服务、减免租金、以奖代补、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，引导和支

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。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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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，着力解决“入园难” 问题。 

五、核定编制，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。各县区要将幼儿教

师的培训、培养工作纳入义务教育序列，制定学前教育师资培训、

培养规划，培养一批骨干教师；从农村小学富余教师中选拔一批

教师进行转岗培训，充实幼儿教师队伍；按照省上学前教育师资

队伍“定编、定岗、不定人”的要求，核定教师编制，实行“能

进能出”的师资队伍激励机制；按照“省考县选”的原则，招聘

一批幼儿教师。 

六、提早准备，超前规划落实2012年的幼儿园建设任务。2012

年全市要建成40所公办幼儿园，投资大，任务重。各县区要根据

《安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》和《陕西省幼儿园基本办园标

准》的要求，提前做好2012年新建幼儿园建设规划，逐园制定建

设方案，筹措建设资金，提前动工新建，确保2012年9月开学投入

使用。 

七、推进改革，理顺体制。一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，要通

过 2 至 3 年的努力，在全市建成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县、乡、

村三级学前教育服务网络。要鼓励扶持民间资本、公民个人举办

幼儿园。二要实行幼儿园分类评估考核奖补制度。对已经取得办

园许可证、具有办园资质的各类幼儿园进行分类评估考核，对评

估考核名列前茅的幼儿园进行奖励；对考核评估达不到三类园标

准以上的，责令其按时整改或停办。三要按照谁开发谁建设的原

则，新建小区按规定配套建设幼儿园建成后移交教育部门统一管

理，对已建成的小区幼儿园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，逐步收

归到政府统一管理。 

八、加强管理，确保安全。一是按省上要求，市、县要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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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管理机构，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指导和管理。二是建立学

前教育幼儿信息管理系统，与公安、计生、财政等部门联网，加

强对全市幼儿的动态管理和资金管理。三是加强督查。市政府已

把学前教育项目建设、幼儿入园率等指标纳入对县、镇政府考核

内容，同时建立督导评估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建立日常督查、

评估机制和考核奖惩制度，推动学前教育健康发展。四是强化安

全管理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夯实工作责任，加强“三防”设施

建设和安全教育。严格幼儿园准入制度，坚持办园标准，严格审

批。认真执行学前教育机构年审制度，依法打击和取缔非法举办

“黑园”，维护正常的办园秩序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

 

 

主题词：学前教育△  工作部署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 

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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